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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 2025 年第 108 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发行条款）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汇丰银行2025年第108期个人大额存单 产品编号 R20251201024001T 

币种 人民币 产品期限 24个月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年化利率 1.40% 

起息日 申购成功当日起息 到期日/兑付日 申购成功之日起24个月届满之日 

具体日期以本行出具的产品确认书为准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付息频率 期满 

提前支取 允许 提前支取利率 以活期利率计息 

发行时间 2025年12月01日 – 2025年12月31日 

申购起点金额 20万元 最小变动金额 0.01元 

申购上限金额  

银行赎回 不允许 是否可转让 是 

发售规模 3亿 发售对象 个人 

发售范围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各分支行 

产品相关说明 

产品申购 1. 本期产品采用电子化存单。 

2. 可申购者：个人客户，但部份大额存单产品仅限特定客户层。具体请见本银行官网“银行服务”板块“个人大

额存单”栏目下该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名称标识，并以其为准。 

3. 可申购渠道：通常包括本行网点、汇丰中国客户服务热线及手机银行，但部份大额存单产品的申购渠道仅限线

下（即本行网点、汇丰中国客户服务热线）。具体请见本银行官网“银行服务”板块“个人大额存单”栏目下

该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名称标识，并以其为准。 

产品计息方式说明 1. 本存款产品自申购成功当日起息。在国定假日或周末提交的申购申请将在该假日或周末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办

理。 

2. 本存款产品适用固定利率，采用票面年化收益率的形式计息。 

3. 本产品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到期日为国定假日或周末，存款将于该假期或周末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付还，除非

延长存款期超出本行所接受的最长期限或法定期限，则在该情况下，存款将于该假期或周末前的最后一个工

作日付还, 届时利息将按实际存款期间计算。 

产品提前支取 1. 客户可全额提前支取，也可部分提前支取本存款产品。对于部分提前支取的，提前支取后的大额存单余额不

得低于本行个人大额存单最低起存金额，在此情况下，部分提前支取后的个人大额存单金额变更为取款后的

个人大额存单余额，计息期间保持不变。 

2. 本行就提前支取部分的存款以本银行确定的在提前支取日有效的活期存款利率（若有）按实际存款期间向客

户支付利息。此外，除非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本行保留权利向客户收取因中途终止存款而令本行须就

该存款的余下存款期向资金市场另行拆入款项所涉及的手续费及额外费用（若有）。 

3. 客户可赴我行网点或通过手机银行办理部分提前支取或全额提前支取业务。 

相关费用 

各项费用 办理个人大额存单业务暂不收取费用 

信息披露途径及方式 

1. 通过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hsbc.com.cn）、微信服务号“汇丰中国客户服务”、手机银行和发售大额存单的分支行网点

进行信息披露。若您对本产品有任何疑问，可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热线95366进行咨询。 

2. 个人大额存单存续期间，若有任何影响本行履行债务的重大事件发生，本行会在事件发生后三个工作日内通过本行官方网站和中国货币网予

以披露。 

个人大额存单一般条款及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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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大额存单一般条款》适用于本期大额存单，本产品说明书未尽事宜以《个人大额存单一般条款》为准。《个人大额存单一般条款》中

定义的术语在本产品说明书中具有相同含义。 

2. 对于可转让个人大额存单服务条款，请参考本银行《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转让服务协议》。 

 


